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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7-39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

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6 日召开了第十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

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相关文件已于 2017 年 8 月 8 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ee.com.cn）进行了披露。 

2017 年 8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上海申

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7】212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相关规定，现将《问

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1、草案披露，拟购买资产申华晨宝资产负债表显示，2017年3月31日所有者权益

合计102,863,818.69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9,651,466.52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仅占所有者权益合计数9.38%。请补充披露拟购买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与所有者权益相差较大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2、草案披露，万隆评估出具的《申华晨宝评估报告》，以2017年3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申华晨宝于2017年3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39,324.00万元，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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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的申华晨宝的净资产账面价值10,243.31万元增至39,080.69万元，增值率为

283.90%，请补充披露计算评估增值率时采用所有者权益合计数计算的科学性及合理

性。请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表意见。 

3、草案披露，申华晨宝的下属公司存在因发布违法广告、强制交易、欺诈消费者、

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同时，申华晨宝的下属公司也存在经营

纠纷导致的民事诉讼。请补充披露申华晨宝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经营是否合法合规，

其内控制度及执行情况是否健全有效，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将如何规范运营和管理。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4、草案披露，拟购买资产申华晨宝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汽车销售业务占比最

高。请补充披露申华晨宝汽车经销业务分品牌、分地区的4S店的分布情况。请财务顾

问发表意见。 

5、草案披露，上市公司为东昌汽投提供2.65亿元担保，担保期限至2017年12月28

日，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不再持有东昌汽投股份。请补充披露对上述担保的

后续安排。 

请你公司在 2017 年 8 月 23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修改重大资产

重组草案并披露。 

公司正积极组织有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落实相关意见，将尽快对本次重

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相关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并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19 日 

 


